
 
 

期權結算規則 
 

第一章  
 

定義及釋義  
定義 
 
101.  除文意另有所指外，在此等結算規則中：  
  
「合約貨幣」  指合約的交易貨幣；  
  
「結算貨幣」  
 

指用作結算合約的貨幣，應為合約貨幣或為聯交所期權結算

所不時接納的任何其他貨幣； 
 
 

第四章  
 

聯交所期權結算所參與者的責任  
 

遵守結算規則 
 
403. 各聯交所期權結算所參與者在任何時候均須：  
 
(10) 在指定銀行或交收銀行(視乎情況而定)就每種適用的結算貨幣開設兩個銀行賬戶；並就每個

銀行賬戶按聯交所期權結算所規定的形式，維持一份以其為受益人的有效授權書，而聯交

所期權結算所可據此借記或貸記該銀行賬戶，倘聯交所期權結算所參與者未有就合約之結

算貨幣開設銀行賬戶及如上述所示提供授權書予銀行，該參與者將不會獲准為該合約進行

記錄、登記及結算；  
 

第六章 
 

風險管理及付款程序  
 

期權金及交收額 
 
602. 各聯交所期權結算所參與者須以結算貨幣現金及根據此等結算規則及結算運作程序全數繳

付有關期權金及交收額的一切款項。 
 
聯交所期權結算所收取的按金、期權金及交收額 
 
612. 在聯交所期權結算所就按金而持有非結算貨幣現金之聯交所期權結算所抵押品的情況下，

在決定一名聯交所期權結算所參與者所需繳付的每日按金時，聯交所期權結算所會將其為

該聯交所期權結算所抵押品擬定的價值列入考慮。 
 
即時額外按金 
 
615. 接獲即時額外按金的要求的聯交所期權結算所參與者，在聯交所期權結算所於作出要求時

向聯交所期權結算所提供的抵押品價值少於任何該等要求的總金額的情況下，須於該項要

求提出後的一小時內以結算貨幣現金清付要求的款項。  
 


